






（一）違反行政院及所屬各機關公務人員因公赴香港澳門通報作業

要點與行政院及所屬各機關（構） 人員赴香港或澳門注意事項

之規定，赴港澳行前未完成通報作業（含至人事差勤系統登錄）。

（二）赴港澳會見或聯繫特定身分 人員 ，未通報所屬機關。

（三）在港澳期間遭遇違常情事 ，未通報所屬機關。

三、 公務人員獎懲為 各機關權限，各機關應參考本原則建議最低懲處

額度，納入各機關自訂之獎懲標準（表） ；就所屬人員違規赴港

澳者 ，依考績法及其施行鈿則丶自訂之獎懲標準（表） 等梠關規

定，予以 懲處。

四 、 行政院與所屬各機關未具有公務人員 身分者、行政院以外機關及

各地方機關所屬人員，有 違規赴港澳行為者，得參酌本原則辦理。

五丶依行政院111年11月21日院授人培字第1113029493號函略以：

（一） 為落實憲法法庭111年憲判字第9號判決意旨，並避免同時

或先後進行懲處與 懲戒兩種程序，各機關應以行政懲處為 主，

並依考績法等梠關規定，辦理 違失人員懲處 事宜；踐行正當

法律程序，於懲處 前應給予當事人陳述意見之 機會 ，以保障

公務人員之權益。

（二） 公務人員違失情節重大，有依公務員懲戒法免除職務、撤職

或休職之虞者，主管機關 得移付懲戒並依該法第5條第3 項

先行停止其職務。

第2頁，共2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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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政院與所屬中央及地方各機關（構）學校（以下簡稱

各機關）公務人員違法（規）赴陸建議懲處原則（以下簡

稱違規赴陸懲處原則）」及「行政院與所屬各機關（構）學

校公務人員違規赴港澳建議懲處原則（以下簡稱違規赴港

澳懲處原則）」相關事項 Q&A 

Q1：行政院為何訂定違規赴陸懲處原則及違規赴港澳懲處原則（以

下合併簡稱違規赴陸港澳懲處原則）？ 

A： 

一、查「臺灣地區與大陸地區人民關係條例」（以下簡稱兩岸條例）

第9條、「臺灣地區公務員及特定身分人員進入大陸地區許可辦

法」（以下簡稱許可辦法）、「臺灣地區公務員及特定身分人員進

入大陸地區作業規定」（以下簡稱作業規定）、「簡任第十職等及

警監四階以下未涉及國家安全利益或機密之公務員及警察人員

赴大陸地區作業要點」（以下簡稱作業要點）、「行政院及所屬各

機關公務人員因公赴香港澳門通報作業要點」（以下簡稱因公赴

港澳作業要點）及「行政院及所屬各機關（構）人員赴香港或

澳門注意事項」（以下簡稱赴港澳注意事項）等規定，針對公務

員赴陸申請、赴港澳通報作業等已定有明確規範。 

二、為提供各機關辦理公務員違規赴陸港澳懲處案件之參考，經兩

岸條例主管機關大陸委員會（以下簡稱陸委會）邀集相關機關

開會研商後，由行政院訂定違規赴陸港澳懲處原則，並自115年

7月1日生效。 

Q2：公務人員違規赴陸港澳之懲處依據及辦理方式？  

A： 

  各機關應依公務人員考績法（以下簡稱考績法）及其施行細則、

各類專業人員獎懲標準或各機關職員獎懲規定所定之標準及程序等

相關規定，辦理違規赴陸港澳人員懲處案件： 

一、依考績法第12條第1項規定：「各機關辦理公務人員平時考核獎

懲，獎勵分嘉獎、記功、記一大功；懲處分申誡、記過、記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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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過。……」第14條第1項規定：「各機關對於公務人員之考績，

應由主管人員就考績表項目評擬，遞送考績委員會初核，機關

長官覆核，經由主管機關或授權之所屬機關核定，送銓敘部銓

敘審定。但非於年終辦理之另予考績或長官僅有一級，或因特

殊情形報經上級機關核准不設置考績委員會時，除考績免職人

員應送經上級機關考績委員會考核外，得逕由其長官考核。」 

二、考績法施行細則第13條規定：「（第1項）……平時考核記大功、

記大過之標準如下：……二、有下列情形之一，一次記一大

過：……（六）違反有關法令規定或機關明定規範，致損害政

府或公務人員聲譽者。……（第3項）嘉獎、記功或申誡、記過

之標準，由各機關視業務情形自行訂定，報請上級機關備查。

（第4項）各機關依法設置考績委員會者，其公務人員平時考核

獎懲，應遞送考績委員會初核，機關長官覆核，由核定機關核

定。」考績委員會組織規程第3條規定：「考績委員會職掌如下：

一、本機關職員及直屬機關首長年終考績、另予考績、專案考

績及平時考核獎懲之初核或核議事項。……」是以，除長官僅

有一級或因特殊情形報經上級機關核准不設置考績委員會外，

各機關應設考績委員會，以初核或核議機關職員及直屬機關首

長平時考核之獎懲。 

三、銓敘部97年6月16日部法二字第0972951555號書函略以，各機關

如依法組設考績委員會者，除首長外，所屬人員平時考核獎懲

案件，無論擬議或核定權責為其本機關或上級機關，均應提本

機關考績委員會核議，即服務機關如對公務人員為獎懲，須踐

行提本機關考績委員會討論之法定作業程序，並由考績委員會

依具體事蹟及相關證明，依本機關所適用之獎懲標準覈實認定，

以協助機關首長為公正客觀之考核，俾落實考績綜覈名實、信

賞必罰之旨。 

四、綜上，公務人員平時考核獎懲係屬各機關之權責，各機關應參

考違規赴陸港澳懲處原則之建議最低懲處額度，納入各機關自

訂之獎懲標準相關規定，並就所屬人員違規赴陸港澳者，依考

績法及其施行細則、自訂之獎懲標準相關規定，予以懲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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Q3：違規赴陸懲處原則，針對簡任（或相當簡任）第10職等以下公

務人員，與簡任（或相當簡任）第11職等以上公務人員之建議

懲處額度，為何不同？ 

A： 

一、依兩岸條例第9條第3項、許可辦法、作業規定及作業要點等規

定略以，簡任（或相當簡任）第10職等以下未涉及國家安全、

利益或機密業務（以下簡稱未涉密）之公務員，赴陸應向所屬

機關申請核准；簡任（或相當簡任）第11職等以上未涉密之公

務員，赴陸應向內政部申請許可。 

二、復依兩岸條例第9條第4項及許可辦法規定略以，於國防、外交、

科技、情報、大陸事務或其他相關機關從事涉及國家安全、利

益或機密業務之人員（以下簡稱涉密人員），赴陸應向內政部申

請，並經內政部會同國家安全局、法務部、陸委會及相關機關

組成之審查會審查許可。 

三、另依兩岸條例第91條第2項及第3項規定略以，簡任（或相當簡

任）第11職等以上未涉密之公務員，未經許可赴陸者，處新臺

幣（以下同）2萬元以上10萬元以下罰鍰。涉密人員未經審查會

許可赴陸者，處200萬元以上1000萬元以下罰鍰。 

四、基上，考量現行法令係依公務員職務等級及是否涉密進行分級

管理，其中針對未涉密之簡任（或相當簡任）第11職等以上公

務人員赴陸申請，相較於簡任（或相當簡任）第10職等以下者，

有較嚴格之規定，爰建議較高之懲處額度。 

Q4：公務人員未經許可赴陸，同時面臨兩岸條例罰鍰與行政懲處，

有無違反「一事不二罰」原則？ 

A： 

一、依法務部109年4月1日法律字第10903501130號函略以，如一行

為同時受有懲戒罰（包含懲處）及行政罰或刑罰，因懲戒罰與

行政罰或刑罰係不同之制度，其性質與目的不盡相同，並無一

行為不二罰之適用，如不違反比例原則之要求，並非一概不得

分別論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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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查兩岸條例第91條第2項及第3項規定，涉密人員及簡任（或相

當簡任）第11職等以上未涉密之公務員，倘違反兩岸條例赴陸

須經許可規定，應處以罰鍰。其性質為「行政罰」，係對於人民

違反行政法上義務而課予之制裁，以達維護行政秩序及公共利

益等目的。 

三、至上開人員服務機關依考績法等相關規定所為之平時考核懲處，

係機關遇所屬公務人員有違法失職行為時，為課予其行政責任

以維護公務人員廉能官箴而為之處分，性質屬「懲戒罰」，兩者

性質與目的不同。是公務人員若未經許可赴陸，同時面臨兩岸

條例之罰鍰及行政懲處，依上開法務部函釋意旨，應無違反

「一行為不二罰」原則。 

Q5：所稱「違規赴陸」及「違規赴港澳」分別指何種違失行為？如

有2種以上違失行為，是否分別論處？ 

A： 

一、行政院以114年9月22日院授人培字第1140002559號函訂定違規

赴陸港澳懲處原則，自115年7月1日生效。 

二、所稱「違規赴陸」，係指下列行為，每一行為態樣均個別論處： 

（一）違反兩岸條例、許可辦法、作業規定及作業要點之規定，

未經許可（核准）赴陸。 

（二）赴陸返臺後未依限（按：依許可辦法、作業規定及作業

要點規定，應於返臺後7個工作日內）填具「赴陸人員返

臺通報表」。 

（三）赴陸返臺後拒絕或未詳實說明赴陸事由及行程。 

三、所稱「違規赴港澳」，係指下列行為，每一行為態樣均個別論處： 

（一）違反因公赴港澳作業要點與赴港澳注意事項之規定，赴

港澳行前未完成通報作業（含至人事差勤系統登錄）。 

（二）赴港澳會見或聯繫特定身分人員，未通報所屬機關。 

（三）在港澳期間遭遇違常情事，未通報所屬機關。 

四、公務人員如有前開違失行為，應由各機關參考違規赴陸港澳懲

處原則之建議最低懲處額度，依考績法規及自訂之獎懲標準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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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關規定，分別核予適當之懲處。舉例如下： 

（一）A 君為一般行政機關薦任第6職等未涉密公務人員，於115

年7月3日未經機關核准赴陸、同年7月返臺後未依限填具

通報表。機關應依考績法規及自訂之獎懲標準等相關規

定，就 A 君2個違規赴陸行為，分別核予適當之懲處處分

（按：依違規赴陸懲處原則，第1次未經核准赴陸及第1

次返臺後未填具通報表之建議最低懲處額度，分別為記

過1次及記過1次）。 

（二）B 君為一般行政機關委任第4職等未涉密公務人員，於115

年9月1日至5日赴港澳，行前未通報所屬機關，在港澳期

間會見特定身分人員亦未依規定完成通報。機關應依考

績法規及自訂之獎懲標準等相關規定，就 B 君2個違規赴

港澳行為，分別核予適當之懲處處分（按：依違規赴港

澳懲處原則，第1次赴港澳前未完成通報作業及第1次會

見或聯繫特定身分人員未依規定完成通報之建議最低懲

處額度，分別為申誡1次及記過1次）。 

Q6：違規赴陸港澳懲處原則自115年7月1日生效，於該原則生效前

違規赴陸港澳人員，如業經機關依自訂之獎懲標準相關規定予

以懲處，是否須重新辦理？ 

A：  

一、違規赴陸港澳懲處原則生效前，有違規赴陸港澳行為之人員如

業經權責機關依考績法規及自訂之獎懲標準等相關規定予以懲

處，即使其懲處輕於違規赴陸港澳懲處原則之建議最低懲處額

度，考量原先據以辦理懲處之規定尚無違法，亦無須撤銷重新

辦理。 

二、舉例如下：C 君為簡任第10職等以下未涉密公務人員，於113年

12月2日未經核准赴陸，業經權責機關於114年1月15日予以申誡

1次，尚無須撤銷重新辦理（按：依115年7月1日生效之違規赴

陸懲處原則，第1次未經核准赴陸之建議最低懲處額度為記過1

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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Q7：各機關如依違規赴陸港澳懲處原則，修正自訂之獎懲標準相關

規定，於該等規定修正生效後，擬就修正生效前發生之違規赴

陸港澳行為予以懲處，機關應如何適用懲處標準相關規定？ 

A： 

一、依銓敘部104年1月27日部法二字第1043931185號函略以，平時

考核懲處係機關對公務人員所為之不利處分，基於受考人之權

益考量，權責機關如欲就其過去違失行為課予行政責任，倘遇

懲處時相關規定變更，該部例採行政罰法「從新從輕」懲處原

則。（按：行政罰法第5條：「行為後法律或自治條例有變更者，

適用裁處時之法律或自治條例。但裁處前之法律或自治條例有

利於受處罰者，適用最有利於受處罰者之規定。」） 

二、另依銓敘部109年4月27日部法二字第1094924997號函略以，各

機關如於事後始知悉受考人於過去考績年度內具違法失職行為，

為維護法秩序之安定，原則上宜於知悉當年度，對於受考人尚

在懲處權行使期間之違失行為核予適當之平時考核懲處；倘遇

上開原則方式不足以處理（例如：已逾懲處權行使期間）時，

例外得於知有撤銷原因起2年內（行政程序法第117條及第121條

等相關規定參照），本於權責主動撤銷重辦受考人10年內違法失

職年度之年終（另予）考績。 

三、綜上，各機關如已修正自訂之獎懲標準相關規定，並自115年7

月1日生效，則其所屬人員於115年6月30日以前之違規行為，應

依上開銓敘部104年1月27日函釋之「從新從輕」原則，依各機

關自訂之獎懲標準相關規定，就其違失情節擬議適當之懲處處

分；又依上開銓敘部109年4月27日函釋意旨，機關原則上宜於

知悉當年度予以懲處，例外得撤銷重辦受考人10年內違法失職

年度之年終（另予）考績。 

四、舉例如下： 

（一）D機關之獎懲標準表，原規定「未經核准赴陸」應予申誡

1次之懲處；嗣配合行政院訂頒違規赴陸懲處原則，爰重

行檢討修正獎懲標準表相關規定，將第1次「未經核准赴

陸」改為應予記過1次，並自115年7月1日生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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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E 君為 D 機關薦任第9職等未涉密公務人員，於114年2月

10日未經機關核准赴陸。惟 D 機關於115年7月5日始知悉

E君上開違失行為，應如何予以懲處？ 

A：D機關欲就 E君過去違失行為課予行政責任，遇懲處時相

關規定變更（按：D 機關對「未經核准赴陸」之懲處標準，

由申誡1次修正為記過1次），應採「從新從輕」原則，以

最有利於 E 君之規定（即修正前之懲處標準，申誡1次）

辦理。復依上開銓敘部109年4月27日函釋意旨，D 機關原

則上宜於知悉當年度（即115年）依考績法規及自訂之獎

懲標準等相關規定予以懲處。 

Q8：違規赴陸港澳懲處原則所定違失態樣之違規次數，是否計入該

原則生效前之違規行為？ 

A： 

一、違規赴陸港澳懲處原則對第2次、第3次以上違規行為建議較高

之懲處額度，因該原則係自115年7月1日生效，於該原則生效前

之違規行為，不論是否業經懲處，均不計入違規次數計算。 

二、舉例如下： 

H 君為一般行政機關簡任第12職等未涉密公務人員，其違規赴

陸行為如下，機關應如何辦理其懲處案件： 

（一）113年12月1日未經許可赴陸，業經機關於同年12月25日予

以申誡1次。 

（二）115年2月5日赴陸返臺後未依限填具通報表，惟機關於115

年10月20日始知悉該違失情事，爰尚未予以懲處。 

（三）115月10月1日未經許可赴陸，10月5日返臺後未依限填具

通報表，機關於同年10月20日知悉該違失情形。 

赴陸時間 

違規態樣 

113.12.1-

113.12.5 

115.2.1-

115.2.5 

115.10.1- 

115.10.5 

未經許可赴陸 V  V 

返臺後未填具

通報表 
 V V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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赴陸時間 

違規態樣 

113.12.1-

113.12.5 

115.2.1-

115.2.5 

115.10.1- 

115.10.5 

是否業經懲處 是 否 － 

懲處案件辦理 

參照Q6，

無須撤銷

重辦。 

參照Q7辦

理。 

1、未經許可赴陸及返

臺後未依限填具通

報表之2個違規赴陸

行 為 均 屬 第1次

（按：113年12月及

115年2月之違失行

為，均不計入違規

紀錄）。 

2、機關應依 Q2，參考

違規赴陸懲處原則

之建議最低懲處額

度（各記過2次），

依考績法規及自訂

之獎懲標準相關規

定辦理。 

 


